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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6_8A_A5_c30_645202.htm 一、业务概述 进出口机电产品

的检验是指对列入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

出境商品目录》中检验检疫类别为M或N的进出口机电类产

品实施法定检验。机电产品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： (一)进出

口车辆：包括汽车、摩托车、工程车辆、特种车辆等. (二)进

出口锅炉压力容器：包括锅炉、压力容器. (三)进出口轻工业

产品：包括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等. (四)进出口机床. (五)进

口成套设备. (六)进口医疗器械. (七)进口电梯. (八)出口量刃

具. (九)出口标准件. (十)出口手工工具. (十一)出口起重工具. (

十二)进出口其他机械产品。 二、报验资料 (一)出境货物报检

资料(无特殊说明均可提供复印件，但我局检验人员有权查看

其正本，核查其文件的有效性). 1.报检单(正本). 2.报检委托

书(正本，无报验资格或其他原因需提供此文件). 3.合同(如申

请出口放行文件和检验证书以及换证凭条的，必须是外贸合

同.申请换证凭单的，须提供内贸合同). 4.信用证(外贸合同为

信用证结汇方式的). 5.自检文件(正本，包括自检合格证、自

检报告，其内容应包括自检商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检测数

据、检验结论、检验依据及标准等内容，长期出口的厂家还

应有商检批号的内容). 6.包装箱检验结果单(正本，以木箱、

纸箱为外包装的货物). 7.出口机电产品质量许可证或“3C”

证书. 8.其他应附单据(包括形式发票、装箱单、磅码单). 9.特

殊文件：对于出口锅炉压力容器，还应该提供由北京市技术

监督局出具的《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》。 (



二)入境货物报检资料(无特殊说明均可提供复印件，但我局

检验人员有权查看其正本，核查其文件的有效性)： 1.报检

单(正本). 2.报检委托书(正本，无报验资格或其他原因需提供

此文件). 3.外贸合同. 4.外贸发票. 5.提运单. 6.装箱单. 7.进口安

全质量许可证(“3C”证书)或制造许可证(锅炉压力容器). 8.

理货签证(申请残损鉴定时). 9.报关单(申请出具检验/鉴定证书

时需要，只作一般检验时，建议也提供此文件). 10.其它应附

单据(如质量保证书、原产地证明等对现场检验有一定帮助的

文件和单据)。(三)现场检验说明 现场检验的情况在这里作一

个简单的介绍，并着重将一些特殊产品的现场检验情况介绍

一下，以使被检单位能够作一些相应的准备。 1.一般进出口

机械产品的现场检验： (1)进口机械产品的现场检验：原则上

收用货单位不得擅自打开货物的外包装，应由我局检验人员

在现场监督的时候方可打开货物的外包装，进行数量、规格

、型号、外观等项目的检验，收用货单位应委派对本批货物

了解的人员协助我局检验人员实施现场检验，并提供相应的

检验条件。 (2)出口机械产品的现场检验：出口单位在我局检

验人员实施检验前，提供其真实有效的检验依据及检验标准

，同时实施出厂检验的部门应作好被抽查的准备，对于由木

箱、纸箱作为外包装的货物，在现场检验前，不得擅自包装

，建议出口单位在现场检验之前可将标记及号码、商检批号

刷在外包装之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